
 

  聖誕節是每年的 12 月 25 日，那麼復活節是每年的哪一日呢？當你翻查年曆後，或會發

現每年復活節的日期都不一樣，因為復活節是一個無定期聖日。其實，初期教會有多個慶祝

和紀念主復活的日子，有些地方教會（特別是小亞細亞的教會）在猶太曆的逾越節（即尼散

月十五日）慶祝，但這個日期的不足之處是復活節當日有可能不是主日。因此，另一個復活

節的計算方法漸漸為大多數教會所接受，就是春分後的月望後的第一個主日。春分，即陽曆

每年 3 月 20 或 21 日，是晝夜一樣長的日子，而春分之後就開始日長夜短。月望，即陰曆十

五日，是月亮最圓最亮的日子。教會以春分月望後的主日為紀念主復活，乃取了基督的光輝

不論晝夜都照亮世界的象徵意義。及後，這個原則也在主後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被採納

為確定復活節日子的法，因此復活節可介乎 3 月 22 日與 4 月 25 日之間，而其他按復活節推

算的聖日，同屬無定期的浮動聖日。  

  雖然尼西亞大公會議確立了推算復活節的原則，但並非所有地方教會都一致採納。至少

在不列顛教會，復活節日期爭論仍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。第五世紀前，不列顛地區上同

時存在兩個不同傳統的教會，分別是凱爾特教會及拉丁禮教會。凱爾特教會（Celtic 

Church）乃不列顛地區原住民族所建立的教會，奉行以修院院長作領導人的體制，並有自己

的教會年曆和禮儀。自聖奧古斯丁（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）於主後 597 年登陸英格蘭

南部的坎特伯里，開展了宣教工作後，凱爾特教會主要流傳於蘇格蘭、威爾士及英格蘭北部

地區。英格蘭其餘地區的教會基本上以坎特伯里為中心，奉行羅馬拉丁禮，主教有明確的使

徒統緒，教會年曆和體制皆以羅馬教會為標準。  

  在英格蘭北部的諾森比亞（Northumbria）兩個傳統的教會磨擦日益增加，因為諾森

比亞是英格蘭內少數以凱爾特禮為國教會的地區。聖伯德‧可敬者（St Bede the 

Venerable，672-735）所著的《英格蘭教會史》上卷 25 章詳細記載了兩個傳統就推算復

活節的方法的爭論。因為按不同方法推算復活節，做成諾森比亞時常出現一年慶祝兩次

復活節的情況。許多時候，守凱爾特禮的國王聖奧斯維（St Oswy）過了大齋期，開始慶

祝復活節時，但守羅馬拉丁禮的王后仍在守齋。因此聖奧斯維王於主後 664 年召開了著

名的在惠特比會議，以處理兩個信仰傳統間的衝突。經過兩個傳統代表的辯論與商討，

會議決定教會要按拉丁禮的體制建立，但凱爾特傳統的精神同時得以保留。惠特比會議

不單促成了英國教會體制上的合一，也使「兼收並蓄，和而不同」的包容合一的精神深

深植根於聖公會的傳統中。  


